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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线>>>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菏泽城区全面开展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违法专项整治行动

首日劝导不戴头盔驾驶人184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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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戴头盔

市民发朋友圈集赞

早上7:30，正是上班高峰期，
中华路牡丹路路口人来人往，热
闹非常。牡丹区交警大队全体动
员、全员上岗，出动警力260余名，
在辖区20个劝导点，按照支队统
一安排部署，集中开展骑乘摩托
车、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
查纠劝导活动，全面提升摩托
车、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头盔佩
戴率，并推出实行“学”与“宣”三
步走措施。行动中，大队大队长
朱慧娟深入一线督导工作开展。

“请您停一下，您的头盔
呢？”牡丹区交警大队民警拦下
了未佩戴头盔的刘女士，刘女士
告诉民警：“我忘记了，家里有头
盔忘记戴了。”民警将刘女士引
导至路边，刘女士属于初次被查
处，民警在对其进行交通安全教
育后，刘女士需在微信朋友圈转
发《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佩戴安
全头盔倡议书》，并至少集齐10
个赞。随后，民警详细地向刘女
士介绍了驾乘电动自行车“新
规”，并提醒她驾乘电动车时要
佩戴安全头盔等。对此，刘女士
表示，以后一定遵守规定。

“头盔要正确佩戴，你这个
织带太松了，头盔这样来回晃
动，就没有了安全防护的意义。”
民警时政正对一位市民细心地

讲解到。在民警严查电动自行车
未带头盔的过程中，记者发现许
多市民对于如何正确佩戴头盔
存在很多疑问和不解，随后执勤
民警给出了正确示范。

过了高峰岗

也会有执勤人员

“头盔有吗小伙子？”早上7
点，菏泽开发交警大队警力在辖
区内各个路口开展驾乘电动自
行车佩戴安全头盔劝导工作。

“从查纠劝导情况看，很多
驾乘非机动车途径中华路和和
平路的市民还是有佩戴头盔的
意识，百分六十七的市民都是戴
了的。”在中华路和和平路交叉
口开发区交警大队副大队长穆
建华介绍说，没戴的部分市民被
查到的时候，也很坦诚的接受自
己的问题，并表示会尽快佩戴上
头盔。

开发区交警大队中华路中
队中队长丁发亮告诉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上午7点钟，他们
中队10人就到了这个执勤点，负
责高峰岗劝导工作，另外8人在
中华路与桂陵路交叉口，“过了
高峰岗，也会有执勤人员。”他
说。期间，副支队长赵洪科到中
华太原路口实地察看了驾乘电
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劝导工
作开展情况，并与执勤交警一起
对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电

动自行车骑乘人员进行查纠劝
导。

启动文明交通

劝导志愿服务

“这位同志，请把头盔戴
上。”“你这样戴头盔形同虚设，
最好把头盔安全带系上。”这是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菏泽
高新区昆明路与黄河路十字路
口看到民警劝导电动车驾驶员
的一幕。

早上7点30分，菏泽高新区交
警大队出动百余警力，分布在辖
区各大路口，大队长杜运天一线
指挥，重点查处驾驶电动两轮车
不佩戴头盔、逆行、闯红灯及行
人闯红灯、不走斑马线、翻越护
栏等违法行为，全面规范电动车
及行人通行秩序，持续做好道路
交通事故预防工作，提升广大电
动车驾驶人及行人交通法规意
识、安全意识、文明意识，全力营
造良好的道路交通运输环境。

同日，菏泽高新区文明交通
劝导志愿服务项目启动。来自全
区企事业单位、镇街的志愿者在
辖区主要道路交通路口开展文
明交通劝导活动，辅助交警劝导
非机动车驾驶员佩戴头盔，导非
机动车配合安装电动车车牌，配
合交警做好文明交通劝导工作，
纠正、制止不文明交通行为，宣
传、劝导广大市民遵守交通法规

和规则，维护交通文明和社会秩
序，自觉养成良好的文明交通习
惯。

对自己负责

对家人负责

“以前大家的安全意识都不
高，路上很少见骑车戴头盔的，
这几年大家的安全意识提高了，
加上交警等部门大力管理，现在
戴头盔的越来越多了。”市民李
洪说。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发现，大部分市民的安全意识都
比较强，都认识到佩戴头盔的重
要作用。

记者随机采访到驾驶非机
动车佩戴安全头盔与无佩戴安
全头盔的群众。佩戴安全头盔的
市民认为，驾驶非机动车佩戴安
全头盔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
责，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有市
民告诉记者，曾经亲眼见到过，
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发生交通事

故的后果，自此以后驾驶非机动
车就会佩戴安全头盔。

部分没佩戴安全头盔的市
民觉得，对化了妆，做了造型的
女士来说，佩戴安全头盔会破
坏妆容与发型；还有的市民对
佩戴安全头盔意识薄弱，家里
有安全头盔，但却没有佩戴，知
道安全性，却存在侥幸心理，觉
得其他人没有佩戴，自己也不
用佩戴。

据了解，当日，牡丹区交警
大队出动警力260余名，设置劝导
点20处，共劝导933起，开发区大
队及高新区大队分别劝导476、
435起，菏泽城区共劝导1844起。
广泛宣传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
车不戴安全头盔、驾乘机动车不
系安全带的危害及后果，让广大
交通参与者充分认识到戴好安
全头盔对减轻交通事故后果、减
少交通事故死亡具有重要作用，
从而提高市民佩戴安全头盔使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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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周千清 见习记者 马璐璐 李潇

为进一步提升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头盔佩戴率，进一步增强安全意
识和自我保护意识。8月16日早上7点，牡丹区交警大队、开发区交警大队、
高新区交警大队各自组织警力在辖区内开展驾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
盔劝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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